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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总局： 

 

  国务院批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和功能区调整及更改名称管理规定》，由你

局组织实施。 

 

   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和功能区调整及更改名称管理规定 

 国务院   2002 年 1 月 29 日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和功能区调整及更改名称管理规定 

(环保总局 2002 年 1 月 20 日) 

 

  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有效保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环

境、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指在国内外有典型意义、在科学上有重大国际影响或者

有特殊科学研究价值，并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自然保护区。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调整及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更改名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是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部界限的扩大、缩小或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换。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调整，是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部的核心区、缓冲区、实验

区的调整。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更改名称，是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名称中的地名更改或保护对象

的增减。 

 

  第四条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和功能区调整

及更改名称的监督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和功能区调整及更改名称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和功能区及名称不得随意调整和更改。 

 

  严格控制缩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和核心区、缓冲区范围。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

积偏小，不能满足保护需要的，应鼓励扩大其必要的保护范围。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和功能区调整应确保重点保护对象得到有效保护，不破坏

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及生物多样性，不得改变保护区性质和主要保护对象。 



 

  第六条  确因保护和管理工作及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需要，必须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

围进行调整的，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

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向国务院提出申请。由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的，应事先征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意见。 

 

  确需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进行调整或更改名称的，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地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向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抄报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七条  申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必须提交下列材料： 

 

   1、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的申报书，包括申请理由及项目审批、环境影响评价等

有关报告。   

 

  2、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部分的综合考察报告。所调整部分占原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面积二分之一以上者，应提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后的整体综合考察报告。 

 

  3、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后的总体规划。 

 

  4、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后的地形图、植被图、水文地质图、规划图等图件资

料。 



 

   5、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自然景观及主要保护对象的多媒体视频材料、照片集。多媒体

材料和照片集应重点反映拟调整部分的情况。 

 

   6、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拟调整扩大部分的土地使用权属证明及有关资料。 

 

  第八条  申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调整，必须提供下列材料： 

 

  1、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调整的申报书，包括申请理由及项目审批、环境影响评

价等有关报告； 

 

  2、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调整综合论证报告； 

 

  3、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调整后的总体规划及规划图件。 

 

  第九条  因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需要而调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或功能区的，除按本

规定第七条或第八条要求提供材料外，还需提供所涉人员的生产、生活情况及安置去向报

告和生态保护与补偿措施方案及相关协议。 

 

   规定提供的有关材料可作为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及项目审批的依据。 

 

   第十条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负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和功能区调整的

评审工作。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和功能区调整的评审，按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标准和

评审程序进行。 

 

  第十一条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经评审通过后，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协调并提出审批建议，报国务院批准。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调整，经评审通过后，由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更改名称，由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协调并提出审批

建议，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二条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调整经批准后，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在接到批准

通知后．三个月内标明区界，予以公告。 

 

  第十三条  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或其核心区、缓冲区，因面积缩小，致使保护对象受

到严重威胁和破坏的，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由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

区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纠正和恢复原貌，并依法查处。   

 

  对破坏特别严重、失去保护价值的，经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由国

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请国务院批准，取消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资格。 

 


